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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秘书处提出了对《职工条例》301.11.1 的修正案以增加上诉委员会候补

委员的数量。按照粮农组织和国际文物保存和修复研究中心之间的协定，

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样可以使国际文物保存和修复研究中心依靠上诉委

员会的服务并使其工作人员在上诉委员会中有充分的代表性。 

 

 

征求财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请委员会根据本组织《总规则》条款 XL.3 核准拟议的修正案。 
 

建议草案 

 财政委员会建议按照本文附件中重写的文本批准对《职工条例》301.11.1
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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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人员个人由于对惩戒不满而提出上诉时，或由于对无论在实质还是形式

上被指称与任命条款或任何相关《职工条例》、《职工守则》或行政指令相冲突的

行政决定不满而提起上诉时，上诉委员会向总干事提出建议。上诉委员会目前审议

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人员提起的上诉。 

2. 2010 年 4 月 14 日，总干事同意了国际文物保存和修复研究中心主任的请求，

即准许该中心依靠上诉委员会的服务，就国际文物保存和修复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对

行政决定提起的上诉提出建议。国际文物保存和修复研究中心告知， 近他们接受

了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司法管辖，但是由于该中心规模较小，不太可能有理由

建立自己的争议裁决机制，以及像上诉委员会这样的自治咨询机构。 

3. 为了执行上述协定，有必要增加上诉委员会现有候补委员的数量（既包括由

总干事指定的成员也包括由工作人员选出的成员）1。目前的候补委员由粮农组织

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人员担任。增加的理由有两条：首先，要有适当的措施向

国际文物保存和修复研究中心的人员保证他们的行政上诉会由上诉委员会进行恰

当的同行审议，因此要有国际文物保护和修复研究中心的候补委员。其次，减少粮

农组织或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候补委员数量，无论是总干事任命的（按照《手册》第

331.2.21 条的规定，目前有五名，两名来自于粮农组织，三名来自于世界粮食计划

署）还是由工作人员选出的（目前有五名 2），均不可取，因为上诉委员会秘书

处在取得召开听证会的必要法定人数方面已经面临着困难，这种情况造成了司法

工作的延迟。  

4. 上诉委员会的两类候补委员数量均应从五名增加到六名，以使国际文物保护

和修复研究中心在其中有适当的代表性。 

5. 此外，秘书处希望借此机会通过以主席（中性）一词代替主席（英文有男性

含义）使《职工条例》301.11.1 中性化。 

6. 虽然执行上述协定所必需的对粮农组织《行政手册》和《职工守则》条款的

修改可由总干事（或有些情况下可由经过授权的部门）批准，但是对《职工条例》

的修正需要粮农组织理事会的批准。 

7. 在修改《职工条例》301.11.1 之前，需要批准对《职工守则》和《行政手册》

有关条款的修改。 

8. 请委员会核准本文附件中的《职工条例》拟议修正案，并根据本组织《总规

则》第XL.3条的规定提交给理事会批准。 

                                                 
1  由于协定而给粮农组织增加的费用将由国际文物保存和修复研究中心支付。  
2  没有明确的规定粮农组织或世界粮食计划署应当选出几名候补委员。然而，世界粮食计划署和粮农组织

的工作人员均可参加选举，获得 高票数的五名候选人当选。其结果总是两个组织之间有着平衡的代表性。

参选的资格可以延伸用于国际文物保护和修复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国际文物保护和修复研究中心也不妨请

其职工机构提出一名上诉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这个问题仍有待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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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拟议的《职工条例》301.11.1新文本如下：（黑体为新插入的内容）： 

“总干事应在本组织内成立一个委员会，以便当工作人员个人由于对惩戒行

动不满而提出上诉时，或由于对无论在实质还是形式上据工作人员称与任命条款或

任何相关《职工条例》、《职工守则》或行政指令相冲突的行政决定不满而提出上

诉时，向总干事提出建议。在工作人员的请求下，总干事可以作出 终决定而不必

求得上诉委员会的帮助。委员会由总干事提名的两名委员和五名六名候补委员，全

体工作人员选举产生的两名委员和五名六名候补委员，以及理事会指定的一名独立

主席主席组成。理事会应指定两名候补主席主席，当主席主席不在时履行其职责；

主席和候补主席主席均不在时，委员会的其他人可以选出一名临时主席主席，但不

应是工作人员。 

 

 


